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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新聞 108-0122 

一、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補稅案件繳款期限至 108年 1月 25日截止。 

二、 您不可不知的房東所得稅優惠。 

三、 繼承股票抵遺產稅 兩種算法。 

四、 受託管理信託財產應申報信託所得。 

五、 營所稅純益率打九折。 

六、 個人經營網路拍賣是否要繳營業稅。 

七、 假加盟真詐財新招 虛開發票逃稅露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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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06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補稅案件 繳款期限至 108年 1月 25日截止 

 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埔里稽徵所表示，106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補稅案件，已於

108年 1 月初寄發核定通知書及繳款書，繳納期限將於本(108)年 1月 25日截止，請納

稅義務人在繳款期限內繳納；納稅義務人如未於繳款書所載限繳日期前繳清應納稅款

者，每逾 2日按應納稅款加徵 1%滯納金，逾 30日仍未繳納者，將移送強制執行。 

  埔里稽徵所進一步表示，納稅義務人如發現繳納通知文書有記載、計算錯誤或重

複，應於繳納期限內申請查對更正；對核定內容如有不服，依規定應於繳納期間屆滿

翌日起算 30日內，向寄發稅捐文書之國稅局分局、稽徵所申請復查，以免逾期致權益

受損。 

 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，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，該所上班時間上午 8 時至

12時、下午 1時至 5 時，將有專人竭誠為您服務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埔里稽徵所綜所稅股邱琦娟 

聯絡電話：（049）2990991 轉 203 

更新日期：108-01-22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
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

中山通訊 108-0122 

3 

 

 

二、您不可不知的房東所得稅優惠 

 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表示，為鼓勵房東長期穩定釋出空閒住宅予租賃住

宅服務業(即代管業及包租業)經營，以擴大租賃住宅市場供給，落實健全租賃市場之

政策目的，依 107年 6月 27日施行之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 17條規定，個

人房東委託「代管業」管理，或出租給「包租業」由業者專案管理服務，契約約定供

居住使用 1年以上者，即可享有每屋每月最高 6千元租金收入免稅，且若未能提出租

賃期間必要損耗及費用時，月租金 6 千元至 2萬元部分，得以租金收入 53%為必要損耗

及費用減除。     

  該所舉例說明，房屋所有權人李君自 107年 6 月 1日起將房屋出租予包租業 2 年，

並約定該屋於租賃期間應作為居住使用，每月租金 2.5萬元，依前揭規定，李君於 108

年 5月辦理 107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，除每月租金收入 6千元部分免納所得稅

外，如未能提具租賃期間支付之必要損耗及費用證據時，每月租金收入 6千元至 2 萬

元部分，得適用按租金收入 53%為必要損耗及費用減除，另該屋每月租金收入超過 2萬

元部分，則依當年度所得稅法規定之費用標準 43%計算減除，所以李君每月租金收入雖

達 2.5萬元，依上開條例計算每月租金所得僅 9,430元[(25,000元-20,000元)×

(1-43%)+(20,000元-6,000元)×(1-53%)]，全年出租 7個月，李君 107 年度綜合所得

稅結算申報，可按租賃所得 66,010 元申報納稅。     

  該所進一步說明，除上述租稅優惠外，內政部為推動社會住宅政策，協助一定所

得以下家庭及弱勢家庭解決租屋不易的問題，鼓勵房東將房屋出租予弱勢族群，依 106

年 1月 11日修正公布施行之住宅法第 15條及第 23條規定，愛心房東將房屋出租予接

受租金補貼之房客，享有每屋每月最高 1 萬元租金收入免稅；若透過縣市政府核准之

租屋服務事業出租作為居住、長期照顧服務等之社會住宅使用，得享有更優惠之租稅

減免，除前述之每屋每月最高 1萬元租金收入免稅外，如未能提具租賃期間必要損耗

及費用證據者，得以租金收入 60%為必要損耗及費用減除。      

  該所提醒，可適用租賃條例或住宅法租稅優惠減免之房東，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，

應檢附租賃契約書、收款證明、必要損耗及費用等相關資料供國稅局核認。 

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疑問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 洽詢，該所將竭誠為您

服務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大屯稽徵所綜所稅股何佩霞 聯絡電話：（04）24852934轉 222 

更新日期：108-01-22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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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繼承股票抵遺產稅 兩種算法 

2019-01-22 00:46 經濟日報 記者翁至威／台北報導 

納稅義務人申請以繼承股票抵繳遺產稅，必須依規定計算可抵繳稅額。財政

部台北國稅局表示，如果申請抵繳日的每股收盤價較死亡時收盤價低，則不

可全額扣抵，必須依比例計算扣抵價值；反之，若較死亡時收盤價高，該檔

股票就可按死亡時收盤價，全數抵繳。 

 
經濟日報提供 

 

台北國稅局表示，遺產稅應納稅額在 30 萬以上，且納稅義務人確實有困難，

無法一次繳納現金時，可在繳納期限內，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，申請以所繼

承的股票抵繳。 

不過，選擇抵繳股票時必須注意相關規定。國稅局表示，如果該股票不易變

價或保管，或是申請抵繳日時價比死亡時還要低的話，可抵繳稅額，必須依

據該股票占全部遺產價值的比例，來計算可抵繳稅額。 

舉例來說，被繼承人甲君全部遺產課徵標的物價值為 4,000 萬元，應納遺產

稅額為 200 萬元。由於甲君並沒有留下任何現金或銀行存款，因此繼承人申

請以甲君留下來的 A 上市公司股票抵繳。 

經查，甲君所留下來的股票共兩萬股，每股 50 元，核定價值為 100 萬元。而

繼承人申請抵繳日每股收盤價為 25 元，較 50 元低，因此必須依比例計算抵

繳限額，也就是說，A 上市公司股票 100 萬元，在全部遺產價值 4,000 萬元中，

占比為四十分之一，以應納稅額 200 萬的四十分之一計算，可抵繳稅額以 5

萬元為限。 

但如果該檔股票在繼承人抵繳申請日每股為 60 元，較 50 元高，就可申請將

該檔股票全部抵繳，不過抵繳時，每股是以死亡時價值計算，也就是 2 萬股

https://udn.com/news/reporter/MDQ0Nzc=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9%81%BA%E7%94%A2%E7%A8%85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5%9C%8B%E7%A8%85%E5%B1%80
https://pgw.udn.com.tw/gw/photo.php?u=https://uc.udn.com.tw/photo/2019/01/22/2/5827652.jpg&x=0&y=0&sw=0&sh=0&exp=3600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4%B8%8A%E5%B8%82%E5%85%AC%E5%8F%B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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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可抵繳 100 萬元。 

國稅局指出，申請以實物抵繳遺產稅，當無法取得全體繼承人同意時，可依

規定由繼承人過半數及其應繼分合計過半數同意，或繼承人應繼分合計逾三

分之二同意提出申請，以免超過繳納期限，導致加徵滯納金及滯納利息。  

【2019/01/22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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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受託管理信託財產應申報信託所得 

 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表示，民眾利用信託作理財規劃及管理，信託行為

之受託人應依法辦理信託所得申報。  

  該所說明，信託財產無論有無出租、買賣或有其他使用收益所取得之收入，受託

人應就各信託分別設置帳簿，詳細記載收支項目，其支出並應取得憑證，於每年 1 月

底前，填具上一年度各信託之財產目錄、收支計算表及應計算或分配予受益人之所得

額、扣繳稅額資料等相關文件向國稅局辦理所得申報，並應於 2月 10日前將扣繳憑單

或免扣繳憑單相關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，每年 1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假日者，信託

申報期間延長至 2月 5日止，相關憑單填發期間延至 2月 15 日止。 

  該所進一步提醒，信託財產縱無所得發生，受託人仍應填具信託所得申報之信託

財產目錄、受益人各類所得明細表等資料，主動向稽徵機關辦理申報。 

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疑問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 洽詢，該所將竭誠為您

服務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大屯稽徵所綜所稅股林淑禎 聯絡電話：（04）24852934轉 221 

更新日期：108-01-22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
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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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營所稅純益率打九折 

2019-01-22 00:46 經濟日報 記者蘇秀慧／台北報導 

營利事業今年報稅注意囉！財政部昨（21）日表示，營利事業如因實施周休

二日，增加薪資等成本費用，致實際獲利降低，在計算營所稅時，純益率得

按 107 年度擴大書審純益率標準的 90％計算。 

財政部指出，主要是考量企業因應 2016 年 12 月 21 日修正公布實施勞動基準

法周休二日制度，可能導致企業薪資及加班費等成本費用增加，影響實際獲

利，因此，純益率打九折。 

財政部昨日公布「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擴大書面審核實施要

點」。這已是第二年實施企業因周休二日，致薪資及加班費用成本增加，提

供純益率優惠措施。 

財政部說，申報時應檢附「107 年度受勞動基準法周休二日新制影響成本費用

分析表」，及受影響的成本費用資料。稽徵機關必要時得調閱審查：已依法

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；給付員工薪資已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

辦理扣繳。 

【2019/01/22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
  

 

https://udn.com/news/reporter/MjAwNjY=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8%B2%A1%E6%94%BF%E9%83%A8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5%91%A8%E4%BC%91%E4%BA%8C%E6%97%A5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5%91%A8%E4%BC%91%E4%BA%8C%E6%97%A5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8%96%AA%E8%B3%87
已發/已發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@ 
已發/已發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@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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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個人經營網路拍賣是否要繳營業稅 

 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表示，依據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（以下

簡稱營業稅法）第 1 條規定，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，均應依法課稅。同法第 6

條第 1款規定，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營、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為營業人。因此，網路

拍賣賣家如以營利為目的、採進、銷貨方式經營，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者，或是

透過代購賺取其間差價作為利潤者，即符合課稅要件，應依法課徵營業稅。 

  該所進一步說明，網路拍賣賣家每月銷售額如果未達新臺幣（以下同）8 萬元者（銷

售勞務者為 4萬元），不須課徵營業稅，可免辦理營業登記。而網路拍賣賣家的銷售

額是透過網路交易而來，交易資料明確，每月銷售額如超過 8 萬元（銷售勞務者為 4

萬元），即應向國稅局辦理營業登記並依法課稅，否則經查獲未辦登記者不但會被追

繳稅款，另將依所漏稅額處 5 倍以下罰鍰。 

  該所特別呼籲有前開不符規定情事之營業人，請儘速向所轄主管稽徵機關補辦稅

籍設立登記事宜，倘有漏稅者應一併補報及補繳稅款，以免因未依規定辦理而受罰。

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疑問，可撥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洽詢，該所將竭誠為您服

務。 

聯絡人：大屯稽徵所銷售稅股盧羿君 聯絡電話：04-24852934轉 315 

更新日期：108-01-22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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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假加盟真詐財新招 虛開發票逃稅露餡 

2019-01-22 00:46 經濟日報 記者翁至威／台北報導 

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查獲一宗虛開發票的逃漏稅案，竟是透過「假加盟」方式，

讓年輕人成為虛設行號的人頭，再以開立假發票的方式美化財報，藉以向銀

行詐貸。國稅局提醒，年輕人創業要小心，加盟創業者千萬不要將公司發票

交由他人代管，以免惹上麻煩。 

中區國稅局表示，查獲的這起案件虛開發票金額達到 2.6 億，主嫌及涉案公

司負責人遭到檢方移送法辦，其中，有不少年輕人都是誤信主嫌而參與加盟

事業，結果涉嫌虛開統一發票，幫助他人逃漏稅。  

國稅局表示，主嫌先透過開辦投資理財課程，鼓吹會員投入加盟，一圓創業

夢，並聲稱只要「坐等領錢」，無須參與其他雜務，不少初出茅廬的年輕人

受騙，成為假公司人頭。 

【2019/01/22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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